
南京艺术学院文件  

南艺院发〔2021〕48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京艺术学院接受捐赠物资 
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南京艺术学院接受捐赠物资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南京艺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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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艺术学院接受捐赠物资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接受捐赠物资（以下简称受赠物资）

行为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

例》、《政府会计制度》、《南京艺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

法》、《南京艺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受赠物资，是指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

愿无偿向学校或校内相关部门捐赠的、且符合学校国有资产

管理范围的各类资产。 

第三条 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学校或

校内相关部门捐赠的各类物资都属于学校资产，校内任何部

门或个人均不得侵占、挪用和损毁。 

第二章  受赠物资的接受与入账管理 

第四条 以学校为受赠主体的受赠物资，由发展规划与

社会合作办公室负责办理受赠手续；以校内相关部门为受赠

主体的受赠物资，由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受赠手续。 

第五条 接受捐赠的部门应及时填写《南京艺术学院接

受捐赠物资登记表》，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报校主管部门国

有资产管理处造册登记，建立捐赠物资备查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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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受赠物资符合学校固定资产管理条件的，按照

《南京艺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固定资

产入账手续，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范围。 

第七条 接受捐赠的部门应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供能证

明其价值的票据或相关资料，作为入账定价的依据。接受捐

赠的非现金资产入账价值确认顺序如下 ： 

（一）其成本按照有关凭据注明的金额加上相关税费、

运输费等确定； 

（二）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，但按规定经过资产评估

的其成本按照评估价值加上相关税费、运输费等确定； 

（三）没有相关凭据可供取得，也未经资产评估的，其

成本比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加上相关税费、运输费

等确定； 

（四）没有相关凭据且未经资产评估，同类或类似资产

的市场价格也无法可靠取得的，按照名义金额（1 元）入账，

相关税费、运输费等计入当期费用，不计入资产价值。 

认定入账价值相关凭据依据顺序为：1.发票 2.报关单 3.

有关协议。 

凭据认定入账价值应考虑以下因素：有确凿证据表明凭

据上注明的金额高于受赠资产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

30%或达不到其 70%的，应当以同类或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

确定成本。 

自产物资的出厂价、所销售物资的销售价、在知名大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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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商平台同类或类似商品价格，上述价格若存在政府指导价

或政府定价的，应符合规定。 

第八条 受赠的境外物资，由接受捐赠的部门协同捐赠

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入境手续。 

第三章  受赠物资的调配与使用管理 

第九条 受赠物资应当按照捐赠约定的用途使用。捐赠人

意愿不明确或者没有约定用途的，应当统筹安排使用，由接

收部门会同国有资产管理处及相关部门提出调配使用方案，

报学校审批后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十条 学校对受赠物资按照“主管部门统管、受赠部门

专管、使用部门保管”的方式进行管理。根据受赠物资的不同

形式和功能，分别由相关归口管理部门实施具体使用和管

理。 

第十一条 对于在独立楼栋使用的捐赠物资由该楼栋的

使用单位负责管理；对于在户外公共场所使用的捐赠物资由

后勤保障部负责管理；对于不适宜公开展示的捐赠物资报学

校指定相关部门负责收藏。 

第十二条 校企共建项目中受赠物资的管理。校企共建

项目实施期间，承办项目的部门应明确固定资产权属，并分

列受赠物资清单。属校企共建协议书中企业承诺赠予学校的

物资，受赠物资符合学校固定资产管理条件的，按照《南京

艺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固定资产入账

手续，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范围。合作项目自然终止或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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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终止，受赠物资仍属学校所有，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

将受赠物资交由合作企业处置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三条  校内各单位或个人在对受捐物资管理过程

中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国有资产管理处有权责令其改正；

情况严重的，学校将追究相关单位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

任： 

（一）弄虚作假，不如实上报受捐物资信息的； 

（二）接受捐赠物资实物运抵学校，超过一个月未上报

事项，隐瞒真实情况的； 

（三）未按其职责要求进行受捐物资管理，对资产流失

或浪费不反映、不报告，造成资产损失的； 

（四）因使用不当或者维护、保养、维修不及时造成受

捐物资损失的； 

（五）对违反本办法擅自处理受捐物资助的； 

（六）以各种名目侵占受捐物资和利用职权谋取私利

的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文件同时废止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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